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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福田 

現職：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 

學歷： 

‧台灣省立高雄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學士、碩士、博士 

‧美國印地安那州立博爾大學（Ball State Univ., 
Muncie, Indiana）研究 

‧美國春堤大學（Trinity College, Hartford,  

Connecticut）榮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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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秘書 

‧台北市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實習輔導室主任 

‧淡江大學系主任、主任委員、執行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務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兼圖書館長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校長 

‧玄奘大學校長 

志趣：教育研究、社會祥和、海外僑教 

著作：專書十六冊、合著十四冊；論文三十餘篇。 

與校長主任相關著作： 

校長的通識素養（2003）：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

處（合著） 

校長的孕育（2004）：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合

著） 

初任校長（2004）：師大書苑 

學校主任的定位（2004）：師大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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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定位 
何福田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 

何謂定位（Positioning）？ 

人要是越能清楚他自己在人群中的定位，他就越能扮

演好他該扮演的角色（role），他也就越能有「自我實現」

的機會。 

(一)定位與角色的關係 

所謂「在人群中的定位」幾與「在組織中的角色

扮演」同義；因此，定位與角色扮演關係至為密切。 

平常我們對於「角色」比較熟悉，而對於「定位」

比較少用。所謂角色實即指「社會角色」而言。《新

辭典》說：「角色─1.戲劇根據劇中人物不同的性別、

年齡、身分、性格而劃分的人物類型。也作腳色。2.
社會對個人在互動過程中所指定的行為模式與期

望。參社會角色。」（新辭典編纂委員會，1989，p.1824）

因此，《新辭典》又說：「社會角色：社會對個人在互

動過程中所指定的行為角色（模式）與期望。簡稱角

色。人與人的互動往往是二個社會角色的互動，如老

師與學生的互動是「老師」角色與「學生」角色的互

動。」（《新辭典》，p.1435） 

雖然戲劇中的角色扮演非常明確，誰是國王，誰

是乞丐，一看便知。但學者深入探討角色及其相關問

10 校長的專業發展 

 

題 之 後 ， 發 現 角 色 的 概 念 相 當 複 雜 。 如 歐 文 斯

（Owens,1998）提出與角色相關的名詞，包括角色描

述（對一個人扮演某一角色的實際行為描述）、角色

規範（指社會文化對特定角色的期望）、角色期望（指

某人對某一角色的期望）、角色知覺（指個體對他人

期望所持的知覺）、明顯的和潛在的角色（指正在扮

演的角色與潛在可能扮演的角色）、角色衝突（如起

自於兩人無法扮演滿意的角色關係時）、角色模糊（角

色規範相互矛盾，或角色規範太過籠統），以及角色

組合（一特定角色對上、平行、對下的關係組合）等

（林明地，2002，p.78），遂使單純的「角色」意涵由

於描述、規範、期望、知覺、衝突、模糊、組合等等

概念的聯結，變成複雜而難於把握。 

事實上，角色雖然明確，但由不同的人來扮演，

會獲得不同的評價。如「包青天」一劇，在世界各地

的華人社會中膾炙人口，商機特佳，因而版本很多，

各種劇本中各有不同的主角飾演包拯，也分別獲得不

同的評價。其中由老牌演員儀銘飾演「包青天」而由

老牌演員蔣光超主唱「七俠五義」主題曲的版本，曾

在電視劇中一演再演，風靡國內外的華人世界。據說

有一次主演包劇的儀銘到新加坡，當地華人老婦在路

上不期而遇，竟因不知所措而立即下跪膜拜。可見儀

銘把包拯演活了。 

能將某一角色的神髓扮演得唯妙唯肖，恰如其

分，至少要有兩方面的契合：一個是社會對這個角色

的認知與期望；一個是主演對這個角色的覺知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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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必須是這兩者若合符節，配合得天衣無縫，這個

角色扮演才能臻於真善美的境界；如若不然，社會對

這個角色的認知是如此，而主演的詮釋又如彼，兩不

契合，觀眾必然不知所演何人，如何能引起觀眾共鳴

叫好？ 

就以扮演校長這個角色來分析，社會當然對這個

角色有其既定的認知與期望。不過，社會對校長這個

角色的文字描述，最常在公文書中所見的是「校長綜

理校務」與「校長對外代表學校」。這是極為簡單，

亦復極為籠統的敍述。所謂綜理，意即包攬、概括承

受、包山包海之意。事實上，一校之長並無百分之百

的權力，卻有百分之百的概括承受的責任（何福田

等，2003，p.201）。這是身為校長者不能不有的覺知。 

社會對校長這個角色的認知，籠統而不明確，抽

象而不具體，因為社會畢竟不是教育圈內人，更與專

門研究「校長學」（Principalship）的學者專家不可同

日而語。雖然如此，社會對校長的角色期望卻是絕對

的「高標」，這正是校長的難為之處：角色任務不明

確，角色期望高標準。這也是身為校長者不能不有的

覺知。 

就算是研究「校長學」的學者專家，對校長的角

色較之一般社會大眾有更為清晰的認知與合理的期

望，他們左分析、右綜合各家的看法之後，依然得不

出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共識，更何況時、空因素及

其交互作用的影響，使校長的角色無法定於一尊，只

能在一個多數學者專家所能接受的「大要範圍」間伸

12 校長的專業發展 

 

縮。 

校長個人對校長角色的覺知當然重要，但詮釋其

內在覺知的外顯「演技」，才是人們看到的校長，所

以校長角色的扮演更為重要。早期研究「校長學」的

美國印地安那州立博爾大學（ Ball State University）

教育學院院長 Thelbert L. Drake 於 1974 年與康乃迪

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的 William 
H.Roe 教授合著「The Principalship 」一書由 New 
York 和 London 的 Macmillan Publishing 公司出版，

即以校長的主要工作來說明校長的角色任務。該書並

於 1980 年修訂再版（Roe & Drake,1980）。國內研究

教育行政與學校行政的學者也常提到校長的角色扮

演問題（黃昆輝，1988; 張慶勳，1996; 秦夢群，1997; 
王如哲等，1999; 謝文全，2004），而林明地（2002）

根據學者對校長角色的分析與親自觀察嘉義兩位國

中小校長所從事的工作描述，提出校長在學校所扮演

的五種主要角色為 1.教育者（educator）、2.行政管理

者（administrative manager ）、3.文化領導者（cultural 
leader）、4.專業社群的一份子（a member of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ty）、5.個人自己（inner person）。 

本文花費許多時間在敘述角色（role）為何物，

而本文的論點在「校長的定位」，角色與定位，前已

述及，關係至為密切。然則兩者畢竟並非一物，否則，

我們即可宣布「定位」即「角色」，把本文的題目改

為「校長的角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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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體認的「定位」與「角色」兩者的關係猶

如研究中的「結論」與「結果」。 

吾人做一次研究，雖然可以得到二十個、三十個

「結果」，猶如校長可以扮演二十個、三十個「角色」；

但是吾人應該綜合這些「結果」而形成一個、兩個「結

論」，而不是重複一次，把二十個、三十個「結果」

當成二十個、三十個「結論」。所以校長可以扮演很

多角色，不能具有很多定位。校長的定位越明確，越

固定，越好。 

《新辭典》說:「定位：固定位置。1.指固定機械零件

的位置。2.指做事、說話之前，先確定自己的立場、角色。

3.指對於某人的成就或某作品的造詣，給予確當的評價。」

（p.584）依此定義，「定位」可有三解： 

1.確定位置：運用機械或工具把某物固定在一個定點，

使其不能隨便移動。 

2.確定位階：讓人在群體中明白自己的位置與階層，使

其在做事、說話之前，先確定自己的立場、角色，俾便做

出適當的分寸拿捏、說該說的話，而能免於僭越逾分。 

3.確定位序：評價某人的成就，給予合適的排序；或評

價某人的作品，給予應得的名次。 

「校長的定位」比較接近「確定位階」的定義；校長

的角色就是要參照「確定位階」的意涵來扮演。 

(二)定位的重要性 

14 校長的專業發展 

 

人生有兩個重要議題，人人都該誠心面對。一個

是我刻正身在何處？一個是我欲往何方前進？（何福

田，2004b，p.2）這兩個問題不能弄清楚，人生難有

成就。做為學校校長更不能迴避這兩個議題。 

首先，校長必須很清楚他在教育體制之中，學校

之內，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上，他才能據此扮演各

種合適的角色。否則，他的所作所為可能不像一位校

長，也無由發揮一位校長的領導功能。 

其次，校長必須很清楚他被賦予的任務是什麼，

他必須帶領學校朝向何方前進，才能達成使命，做個

稱職的校長。否則，他再怎麼努力，也未必能到達目

的地，甚至背道而馳，將學校帶至險境。 

校長應該定於何位？ 

校長在整個教育體制中究應定於何位？似可從各個角

度來加以分析、觀察。 

(一)在教育宗旨的制定上應該位在何處？ 

一國之教育宗旨乃其教育理念與作為之最高指

導原則，其神聖與重要性不言可喻。中國歷代重視教

育，故政府與大教育家常會論及教育目的，雖各朝、

各代、各家都有其獨到的見解，但其特色大都不離人

倫道德。茲僅就民國成立之後的教育宗旨而言，民國

元年、四年、八年、十五年都曾討論「教育宗旨」，

直至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所公布的「中華民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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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的「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

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

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

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這六十二字及八

項實施方針，現在仍有少數人還記得以外，就是民國

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國民大會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

第十三章基本國策，第五節教育文化，凡十條，第一

五八條「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

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孫

邦正，1989，pp.44-54）相當於教育宗旨外，似乎也

沒有多少人關心「教育宗旨」了。 

以現在的校長言，在教育宗旨的制定上，因為無

人參與，也不受重視，故無地位可言，所幸「教育宗

旨」的重要性已相對降低。 

(二)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應該位在何處？ 

目前教育政策的制定才是影響我國教育理念與

作為最直接與最重要的因素，雖然政策的形成也曾舉

辦各種公聽會讓各級學校代表與教育以外的各行各

業表示意見，但最後的決策常在內閣形成，學校校長

可以與聞的機會極為有限。因此，國民中小學校長在

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很難找到一席之地。 

(三)在達成教育目標的途徑上應該位在何處? 

此處所謂教育目標係指各級各類學校之教育目

標而言。如國民中小學有國民中小學的教育目標，高

級中學有高級中學的教育目標，而高職、大專院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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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其自己的教育目標。 

校長在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途徑上是可以使上

一點力氣的。各級學校的教育目標事實上早經制定，

校長亦多無置喙之處，但如何達成目標？運用何種途

徑？校長確實可以集合全校教師集思廣益，制定策

略，完成任務。因此，校長在此處的定位，是想辦法

完成上級所賦予的教育目標之遂行。他不能制定目

標，但要實現目標。猶如車主有權，而司機有能一樣。 

(四)在學校整體運作上應該位在何處？ 

學校必須依照許多現成的法規「依法行政」，而

校長在學校整體運作上，除法有明文規定必須遵照辦

理外，他具有滿大的自由裁量權，所以校長在學校內

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對於校內事務性的工作，幾乎所

有明文規定以外的事情，他都可以「當家做主」；問

題是必須「依法行政」的事務性工作很多，諸如差假

管理辦法、事務管理規則，乃至各種獎懲辦法等等。

至於政策性的工作由上級決定者更多，只有僅涉及本

校發展的「策略性」事項，由校長召集校務會議共同

決定之。 

(五)在學校經營成敗的責任上應該位在何處？ 

一所學校辦得是好是壞，沒有人會去探討學校的

上級所發布的政策是好是壞，是對是錯。人們只知道

這個校長把學校辦好了，這個校長把學校辦壞了。雖

然現在各校呈現三足鼎立的態勢：家長會過度關心校

務；教師會常有不同意見；行政團隊窮於應付。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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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現在各校呈現三足鼎立的態勢：家長會過度關心校

務；教師會常有不同意見；行政團隊窮於應付。不管



校長的定位 17 

 

是哪一「足」把學校弄壞，都是校長領導無方。儘管

他再怎麼辯解：「我這個學校很不幸，出了地方惡霸

的學生家長會長；學校裏面不幸，產生了違反教育理

論、違反師道、違反學校倫理的教師，我縱然是三頭

六臂，我也拿他沒辦法。這些都不是我的事。」最後

歷史會這樣記：某某學校斷送在誰做校長的手上。他

還是要概括承受。（何福田，2003，p.184） 

所以，在學校經營成敗的責任上，校長無完整的

「權」來左右學校的發展，卻有百分之百的「責」來

概括承受學校的成敗。 

(六)在學校發展史上應該位在何處？ 

一所學校的發展史，可以用人為的方式分成若干

階段，無論劃分的標準為何，它都像「接力賽跑」一

樣。「校長代表學校」，所以校長在學校發展史上就像

「接力賽跑」的某一棒選手；他又像負重行軍或負重

賽跑一樣，甚至拖家帶眷與人競賽。 

因此，在一所學校發展史上，校長是某一階段的

代表，通常以第幾任校長位列校史。由此觀之，校長

居於相當重要的地位。 

從以上的分析，學校校長的職責在執行教育政策

而不在制定教育政策，他是全國公、私立學校中一個

學校的領導人，但在整個教育體系中，他是一個必須

為其服務學校負起經營成敗責任的「經理人」。 

18 校長的專業發展 

 

教育體制中「總經理」的任務 

學校校長當其為「領導人」時，不像公司行號的「董

事長」，因為他的「董事長」是各級教育行政長官，甚至是

地方政府首長。當其在全國教育體制中的角色定位，更像

一位大企業的分公司「總經理」。他必須接受總公司的節制

調度，他必須負責分公司經營成敗的全責：做好了還有繼

續做的機會；做壞了就會遭致撤換。 

教育體制中的「總經理」該做的事情很多，凡是一校

之事雖不必「事必躬親」，但卻必須巨細靡遺。一般人以為

領導人多半只會動口不必動手，把他想得非常浪漫；其實

筆者的體會是「小事由你負責任，大事請你傷腦筋」。校長

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才是正確的，因為即使校長授權將「小

事」由幹部處理，弄砸了還是由校長負責；至於「大事」，

誰也幫不了校長，除了校長「專利」去傷腦筋以外，他更

不 能 寄 望 別 人 為 他 赴 湯 蹈 火 。（ 何 福 田 等 ， 2004a ，

pp.245-46） 

校長應該「做對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s），也要「把

事情做對」（do the things right），最好是「把該做對的事情

做對」（do the right things right）。 

做為教育體制中的「總經理」─一校之長，他的任務

有哪些呢？ 

(一)推動校務正常運行 

校務能否正常運作，校長位於關鍵地位。然則校

務之內涵為何？筆者認為主要者應為以下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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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因為他的「董事長」是各級教育行政長官，甚至是

地方政府首長。當其在全國教育體制中的角色定位，更像

一位大企業的分公司「總經理」。他必須接受總公司的節制

調度，他必須負責分公司經營成敗的全責：做好了還有繼

續做的機會；做壞了就會遭致撤換。 

教育體制中的「總經理」該做的事情很多，凡是一校

之事雖不必「事必躬親」，但卻必須巨細靡遺。一般人以為

領導人多半只會動口不必動手，把他想得非常浪漫；其實

筆者的體會是「小事由你負責任，大事請你傷腦筋」。校長

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才是正確的，因為即使校長授權將「小

事」由幹部處理，弄砸了還是由校長負責；至於「大事」，

誰也幫不了校長，除了校長「專利」去傷腦筋以外，他更

不 能 寄 望 別 人 為 他 赴 湯 蹈 火 。（ 何 福 田 等 ， 2004a ，

pp.245-46） 

校長應該「做對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s），也要「把

事情做對」（do the things right），最好是「把該做對的事情

做對」（do the right things right）。 

做為教育體制中的「總經理」─一校之長，他的任務

有哪些呢？ 

(一)推動校務正常運行 

校務能否正常運作，校長位於關鍵地位。然則校

務之內涵為何？筆者認為主要者應為以下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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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的學習：學校的核心價值，無論大、中、

小、幼各級學校，都是「學生的學習」。只要與「學

生的學習」.有直接的關係，它就不是學校，縱然有些

間接的關係，像中央研究院，像教育研究院，都不能

稱為學校。 

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與促進學生獲致良好

的學習成果是校務運作的第一要務。教師的教學是為

了學生的學習，亦即教師的教學是手段，學生的學習

才是目的。許多學校以為校務的運作是為了教師的教

學，這是誤將手段為目的，當然是錯誤的。 

2.行政的支援：校長常被劃歸為行政人員，其實

這 也 是 一 種 由 來 已 久 的 錯 誤 「 刻 板 印 象 」

（stereotype）。現在校長已被界定為「首席教師」，或

老師的老師（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Drake 
& Roe，1999; Sergiovanni，2001; 林明地，2002），是

個不折不扣的教學人員。但是校長領導一校之行政人

員（包含教師兼行政與純粹行政人員）作為教師的後

勤支撐亦為不爭的事實。就像處室主任與組長，他是

教師，但兼任行政工作，極易被劃歸為行政人員一

樣：人們可以誤解校長的定位；校長自己不能忘記自

己是「首席教師」，所以他的所作所為都要有教育的

意味，也不能背離教育的本質。 

因此，所謂「校務的正常運行」，是指一切學校

行政作為是為了支援教師的教學，而教師的教學，其

目的是為了學生的學習。要是學校的行政作為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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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無關，譬如為教職員工爭取不當利益、行政措

施阻碍學生潛能發展等等，這就是不正常的校務運

作。 

校長應該念茲在茲的事情就是：校長是為了學生

的學習而存在；教師也是為了學生的學習而存在；學

校也是為了學生的學習而存在。因此，「學生第一」

是無可懷疑的。這也是校長的第一任務。 

(二)達成階段性教育目標 

在不違背「教育宗旨」與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

定之下，各級各類學校都有其各自的教育目標。各校

對其教育目標而言，猶如航行於大海中的船隻對其目

的地一樣，而校長就是這艘「愛之船」的船長，他的

任務就是：領導船上所有工作人員，依照既定目標，

隨機應變，把全船的人「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那麼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目標各自為何呢？ 

1.以大學教育目標為例：比方「大學法」第一條

開宗明義就說：「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

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大學法，

民國 92 年 2 月 6 日修正） 

這是一個「有方向而無具體策略」的教育目標，

留給各校可以「殊途同歸」的很大彈性運用空間。因

為「大學法」第二條說：「本法所稱大學包括獨立學

院。」可見這個大學教育「宗旨」，當前國內大約一

百六十所公私立大學與學院（包含軍警學校與各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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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無關，譬如為教職員工爭取不當利益、行政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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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應該念茲在茲的事情就是：校長是為了學生

的學習而存在；教師也是為了學生的學習而存在；學

校也是為了學生的學習而存在。因此，「學生第一」

是無可懷疑的。這也是校長的第一任務。 

(二)達成階段性教育目標 

在不違背「教育宗旨」與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

定之下，各級各類學校都有其各自的教育目標。各校

對其教育目標而言，猶如航行於大海中的船隻對其目

的地一樣，而校長就是這艘「愛之船」的船長，他的

任務就是：領導船上所有工作人員，依照既定目標，

隨機應變，把全船的人「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那麼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目標各自為何呢？ 

1.以大學教育目標為例：比方「大學法」第一條

開宗明義就說：「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

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大學法，

民國 92 年 2 月 6 日修正） 

這是一個「有方向而無具體策略」的教育目標，

留給各校可以「殊途同歸」的很大彈性運用空間。因

為「大學法」第二條說：「本法所稱大學包括獨立學

院。」可見這個大學教育「宗旨」，當前國內大約一

百六十所公私立大學與學院（包含軍警學校與各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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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學院）都適用，而這一百六十所學校之間，性質迥

異，各自位於「原點」，猶似天上繁星，圍繞「北極

星」而拱之，從不同的途徑而指向「北極」，企圖完

成「大學（學院）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

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的任務。各校可依

其體質與需要選擇以學術研究為主，其他為輔，或以

服務社會為主，其他為輔的「策略」為其學校教育目

標。於此可知，大學之間雖其教育目標相同，但其達

成教育目標的途徑或策略，具有很大的歧異性。 

2.以國民中小學教育目標為例：我們捨棄高中職

專科學校的教育目標不談，直接來討論國民中小學的

教育目標。 

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布的「國民教育

法」第一條即說：「國民教育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

五十八條之規定，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

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此一條文，直至二十五

年後的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一日修正的「國民教育法」

依然隻字未改，「國民教育」還是要「以養成德、智、

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 

這個國民教育的教育「宗旨」仍然是「有方向而

無具體策略」的教育目標，也留給各個國民中小學可

以「殊途同歸」的很大彈性運用空間。唯教育部於民

國八十五年、八十六年之間，認為：現行國民中小學

課程標準分別於八十二年及八十三年修正頒布，由於

新世紀需要新的教育思維與實踐，在現行課程逐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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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際，本部認為可同時進行下一次課程改革之規

劃，以凝聚國人對教育改革的共識與努力，進而創造

學校教育的新境界。本次課程修訂分為三個階段進

行：(一)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86
年 4 月至 87 年 9 月）；(二)成立「國民中小學各學習

領域綱要研修小組」（87 年 10 月至 88 年 11 月）；(三)
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修定審議委員會」（88 年 12
月至 90 年 8 月）。結果將九年一貫課程目標定為：國

民中小學之課程理念應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學生身心

能力發展歷程；尊重個性發展，激發個人潛能；涵泳

民主素養，尊重多元文化價值；培養科學知能，適應

現代生活需要。國民教育之教育目的在透過人與自

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

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域教育活動，傳授基本知

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培養身心充分發展之活潑樂

觀、合群互助、探討反思、恢弘前瞻、創造進取、與

世界觀的健全國民。為實現國民教育目的，國民教育

階段的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

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 

因此，國民中小學課程修訂審議委員會最後把九

年一貫課程目標十項併同基本能力核定如下： 

第一、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充分瞭解自己的身體、能力、情緒、需求與個性，

愛護自我，養成自省、自律的習慣、樂觀進取的態度及

良好的品德；並能表現個人特質，積極開發自己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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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正確的價值觀。 

第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培養感受、想像、鑑賞、審美、表現與創造的能力，

具有積極創新的精神，表現自我特質，提升日常生活的

品質。 

第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積極運用社會資源與個人潛能，使其適性發展，建

立人生方向，並因應社會與環境變遷，培養終身學習的

能力。 

第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有效利用各種符號(例如語言、文字、聲音、動作、

圖像或藝術等)和工具(例如各種媒體、科技等)，表達個

人的思想或觀念、情感，善於傾聽與他人溝通，並能與

他人分享不同的見解或資訊。 

第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具有民主素養，包容不同意見，平等對待他人與各

族群；尊重生命，積極主動關懷社會、環境與自然，並

遵守法治與團體規範，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第六、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認識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瞭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

各地歷史文化，並體認世界為一整體的地球村，培養相

互依賴、互信互助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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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具備規劃、組織的能力，且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增強手腦並用、群策群力的做事方法，與積極服務人群

與國家。 

第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正確、安全和有效地利用科技，蒐集、分析、研判、

整合與運用資訊，提升學習效率與生活品質。 

第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激發好奇心及觀察力，主動探索和發現問題，並積

極運用所學的知能於生活中。 

第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養成獨立思考及反省的能力與習慣，有系統地研判

問題，並能有效解決問題和衝突（教育部，2003）。 

這個課程綱要的公布並非十分順利，教育部先後於下

列時間分批公布：民國 92 年 1 月 15 日首先公布語文、社

會、健體、藝文、生活、綜合活動等領域；民國 92 年 2 月

27 日公布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民國 92 年 11 月 14 日公布

數學領域；民國 93 年 5 月 13 日公布國小英語調到小三開

始，並從 94 學年度開始實施；民國 94 年 3 月 31 日修正六

大議題之「兩性平等教育」為「性別平等教育」。 

雖然「國民教育法」中所謂「養成德、智、體、群、

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目標高遠，不易切入，但經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各相關小組與委員會所擬定之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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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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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十大基本能力，已將抽象的五育均衡目標作了相當程度

的具體化，讓教科書編撰委員得以有所遵循。 

校長的任務就是時時刻刻注意他的學校一切作為，是

否朝向這十大目標與十大基本能力邁進。任何與此背離的

作為，校長都應設法即時糾正，就像船長發現船已偏離航

道，就應即時回歸航道，俾免發生意外一樣。 

校長更該注意全校學生的表現，是否符合九年一貫課

程十大目標與十大基本能力的要求，如果發現有落差存

在，則應提出彌補落差的方案，認真執行，直到符應要求

為止。因此，校長的第二個任務，就是掌穩船舵，航向目

的地。 

(三)提供學生潛能發展的機會 

學生到幼、小、中、大等各級學校求學，其目的

都是為了發展其潛能。如果個人潛能得以發揮得淋漓

盡致，自然是學生的大幸，也是學校教育的成功；如

果個人潛能不得發揮，甚至遭至阻撓，當然是學生的

不幸，也是學校教育的失敗。因此，各級各類學校辦

學的成敗，應以能讓學生個體潛能發揮至何種程度以

為定。茲就大學與國民中小學為例說明之。 

1.以大學為例：所有大學的學生都是經過幾次的

篩選才進入這所大學就讀。換言之，大學生所就讀的

學校、院系所，已經比較接近其最適發展的潛能（雖

然實際情況依然還是有很多人不知自己最適發展的

潛能為何，但那是因為他在求學過程中，學校沒有提

供足夠的試探機會所致）。大家都知道：順其潛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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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省力而有效；逆勢操作，費力而難成。 

2.以國民中小學為例：從教育部分別於民國九十

二年、九十三年、九十四年公布的「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中，處處可見「激發個人潛能」（修訂背景）、「教

育是開展學生潛能」（基本理念）、「尊重個性發展，

激發個人潛能」（課程目標），甚至把「增進自我瞭解，

發展個人潛能」列為第一個課程目標，而在十大基本

能力中，第一個基本能力「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中

固然提到「積極開發自己的潛能」，即在第二個基本

能力「欣賞、表現與創新」中也提到「表現自我特質」，

第三個基本能力「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中也提到「積

極運用社會資源與個人潛能，使其適性發展」，且在

第四個基本能力「表達、溝通與分享」中還是提到「表

達個人的思想或觀念、情感」等等，可見「學生的潛

能發展」乃本次課程改革的最重要觀念。 

事實上，教育本來就是在開發學生的潛能，本次課程

改革只是一箭中的而已。在十大課程目標與十大基本能力

中，唯獨有關學生的潛能發展分占其四，在校長應該掌穩

船舵，航向目的地的第二個任務中，如果不重「提供學生

潛能發展的機會」而想要達成任務，那是絕無可能的奢想。

因此，校長的第三個任務，非「提供學生潛能發展的機會」

莫屬。 

無論幼、小、中、大等各學級校，其任務都是在「提

供學生潛能發展的機會」，當然也是各級學校校長的任務。

在國民中小學裡，因為學生來自四面八方，且學校不能篩

選學生，必須來者不拒，才能符合義務教育的要求，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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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展」乃本次課程改革的最重要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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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只是一箭中的而已。在十大課程目標與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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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定位 27 

 

校之中具有很大的異質性，然而各個國民中小學之間卻有

很高的同質性，這用「統計學」上的術語來說就是「組內

的差異大於組間的差異」。不過，在大學裡，情形正好相反。

大學本身可以篩選學生，各系所招收符合其特殊需要的學

生，因此，在某一個程度上來看，系內學生的同質性很高，

但就整個大學言，各大學之間的異質性很高，因而可以發

展大學各自的特色。所以大學是「組內差異小於組間差異」。 

但必須再次提醒：無論大學或國民中小學，也不論是

同質性大於或小於異質性，其任務都是在「提供學生潛能

發展的機會」。校長一定要把握住這個原則才能達成任務。 

怎樣才算是正確地「提供學生潛能發展的機會」呢？

這在大學與國民中小學應有不同的做法。大學可以做如下

的假設：即各系、所學生，基本上已找到或接近其最適發

展的潛能，故加強學生深入鑽研的機會，勿令其「由你玩

四年」（University 的戲譯），只要改為「有你忙死的」（筆

者認為 University 的正譯）就可達成任務。不過，在國民中

小學所謂「提供學生潛能發展的機會」完全不是大學那麼

一回事。學校不能選擇或拒絕任何一個來自四面八方的學

生，良莠不齊、好壞不分，學校都得照單全收。學生們當

然不知道自己的最適發展潛能為何，學校該做的就是「提

供足夠的試探機會」而不是「加強深入鑽研的機會」。 

現在談到重點了，該怎麼提供「試探」的機會呢？筆

者建議各位校長可以參考「吃到飽」的 Buffet 店老闆做法。

Buffet 店提供一百道菜餚供客人自由選用，客人在看過一百

道菜餚後，自動選擇一、二十樣自取所需。老闆從來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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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您為什麼要選這道菜？」「您知道這道菜有什麼營養

價值嗎？」「您會做這道菜嗎？」等等這些令人厭煩的問

題。只有聽其自然，客人久而久之，他自然會形成他自己

的口味，知道他自己喜歡什麼與不喜歡什麼。同樣的道理，

校長要讓學生知道他自己最適發展的潛能，校長與老師最

好學學 Buffet 店老闆的做法，不要在只提供七道菜（七大

領域課程）或十幾道菜（國中比七大領域多一些）而且依

序（照表操課）吃完後還要問東問西（您都學會了嗎？），

甚至考來考去，弄得學生厭煩，結果「只知道自己討厭什

麼，而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如果這種情況一直不改善，

那麼學生就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最適發展的潛能是什麼而貽

誤終生。這當然不是國民中小學辦學的本意，也不應該是

校長視而不見的事情。 

那麼，現在的國民中小學真的「提供學生潛能發展的

機會」了嗎？有給學生足夠的試探機會嗎？能符應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的課程目標嗎？校長對這些問題應該勇敢地面

對，而且要拿出執行力來改善，不能「知而不行」。 

做個適任的校長 

如果各級各類學校校長都能明白他的定位有如公司的

「總經理」，同時又能明白他沒有百分之百的決策權，卻要

承擔百分之百的經營成敗責任，要有這樣的「覺知」，才能

扮好各種角色，也才能凡事拿捏得宜，恰如其分。 

校長必須有清楚的定位之後，他才能接受任務。筆者

以為校長最重要的任務是推動校務正常運行、達成階段性

教育目標、提供學生潛能發展的機會。通常一校之長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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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設：即各系、所學生，基本上已找到或接近其最適發

展的潛能，故加強學生深入鑽研的機會，勿令其「由你玩

四年」（University 的戲譯），只要改為「有你忙死的」（筆

者認為 University 的正譯）就可達成任務。不過，在國民中

小學所謂「提供學生潛能發展的機會」完全不是大學那麼

一回事。學校不能選擇或拒絕任何一個來自四面八方的學

生，良莠不齊、好壞不分，學校都得照單全收。學生們當

然不知道自己的最適發展潛能為何，學校該做的就是「提

供足夠的試探機會」而不是「加強深入鑽研的機會」。 

現在談到重點了，該怎麼提供「試探」的機會呢？筆

者建議各位校長可以參考「吃到飽」的 Buffet 店老闆做法。

Buffet 店提供一百道菜餚供客人自由選用，客人在看過一百

道菜餚後，自動選擇一、二十樣自取所需。老闆從來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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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您為什麼要選這道菜？」「您知道這道菜有什麼營養

價值嗎？」「您會做這道菜嗎？」等等這些令人厭煩的問

題。只有聽其自然，客人久而久之，他自然會形成他自己

的口味，知道他自己喜歡什麼與不喜歡什麼。同樣的道理，

校長要讓學生知道他自己最適發展的潛能，校長與老師最

好學學 Buffet 店老闆的做法，不要在只提供七道菜（七大

領域課程）或十幾道菜（國中比七大領域多一些）而且依

序（照表操課）吃完後還要問東問西（您都學會了嗎？），

甚至考來考去，弄得學生厭煩，結果「只知道自己討厭什

麼，而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如果這種情況一直不改善，

那麼學生就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最適發展的潛能是什麼而貽

誤終生。這當然不是國民中小學辦學的本意，也不應該是

校長視而不見的事情。 

那麼，現在的國民中小學真的「提供學生潛能發展的

機會」了嗎？有給學生足夠的試探機會嗎？能符應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的課程目標嗎？校長對這些問題應該勇敢地面

對，而且要拿出執行力來改善，不能「知而不行」。 

做個適任的校長 

如果各級各類學校校長都能明白他的定位有如公司的

「總經理」，同時又能明白他沒有百分之百的決策權，卻要

承擔百分之百的經營成敗責任，要有這樣的「覺知」，才能

扮好各種角色，也才能凡事拿捏得宜，恰如其分。 

校長必須有清楚的定位之後，他才能接受任務。筆者

以為校長最重要的任務是推動校務正常運行、達成階段性

教育目標、提供學生潛能發展的機會。通常一校之長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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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既繁且重，萬一在他的忙碌行程裏看不到與上述三大任

務有何關聯，那麼他的辛苦將不具太大的意義。 

校長宜效法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

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

第一》。謝冰瑩等譯，1967）不過，校長每天自我反省的三

件事應該是：「我推動的校務是否為了學生的學習？我整天

忙裏忙外是否可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全校教職員工的努

力是否在幫助學生各自發展其潛能？」如果三問皆「是」，

校長就可以睡個好覺；如果有一「不是」，甚或更多「不是」，

校長應該想好明天怎麼改善之後才能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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